
档案里的党史

“耕者有其田”的拳拳初心

——《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总结》

《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总结》（现存安阳市档案馆）

在市档案馆的革命历史全宗中，有一份《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

总结》。这份《总结》是太行区党委在 1947 年 6 月 25 日撰写的土地

改革总结材料。

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，发挥档案存史留凭、

资政育人作用，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开展，特开设“档案里的

党史”专栏，通过馆藏档案资料展示，回顾党的奋斗历程，

讴歌党的光辉业绩。



这件档案共 29 页，主要内容为一年来解放区农民运动的经验和

土地改革的新经验，包括：一、放手发动群众，彻底消灭地主阶级；

二、贯彻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；三、发动贫雇，团结中农；四、发动

落后，团结百分之九十；五、调整干群关系，培养干部积极分子；六、

公平合理的分配果实，贯彻实现耕者有其田；七、边地土地改革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党中央为适应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，消灭封

建土地所有制，实现“耕者有其田”，1946 年 5 月 4 日发出了《关

于土地问题的指示》，要求各级党委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，放手发动

群众，消灭封建剥削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，并在指示中规定了解决

土地问题的各项原则。晋冀鲁豫中央局于 1946 年 7 月发出关于执行"

五四"指示的决定。一年后，各解放区陆续召开土改工作汇报会议，

对土改运动进行了认真总结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找不足，提出了进行

复查的任务。

（注：太行区为 1937 年冬中国共产党开辟的革命根据地。1945 年正式组成太行

区，管辖八个专区，其中五专区辖涉县、磁武、安阳县、林北县（现林州北半部）。

1949 年 6 月 1 日撤销，太行区所辖各县分别划归山西、河北、平原三省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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